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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民国时期，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时期。
该时期，不仅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专著，如王世杰、钱端升著《比较宪法》、胡长清著《中国民法总
论》、黄右昌著《罗马法与现代》、杨鸿烈著《中国法律发达史》、程树德著《九朝律考》、瞿同祖
著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等，也推出了约四百余种外国法学译著，如穗积陈重的《法律进化论》、
孟罗&#8226;斯密的《欧陆法律发达史》等，它们是中．国近代法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    令人担忧的是，由于出版年代久远，这批译著日渐散失，即使少量保存下来，也因当时印刷水平低
下、纸张质量粗劣等原因，破烂枯脆，很难为人所查阅。
同时，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为馆藏书，只保存于全国少数几个大的图书馆，一般读者查阅出借也很困
难。
    鉴于上述现状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高瞻远瞩，关爱学术，策划并决定对民国时期(包括少量清末时
期)的译著进行整理、筛选，以“中国近代法学译丛”的形式重新点校、勘校出版，以拯救民国时期法
学遗产，满足学术界以及法律院校广大师生学习和研究的需要。
    本译丛主要整理点校、勘校出版民国（包括少量清末）时期国人翻译出版的外国经典法律名著。
在点校、勘校过程中，对原作不作任何有损原意改动，仅作适当的技术性加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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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作者拟在法律上的实在的意义上应用此语。
法律上拟制的存在，并没有法律规定的实在的本质，亦或缺少实在的要件；但由于法律遂承认其存在
。
法人拟制说不以物理的或法律的实在为法人存在的根据，而以“法的拟制”为其根据。
把这种理论当作法人学说实在是朴素的见解。
作者对于法人存在的本质，相信法律上的实在说；但同时承认机关有时由于“法的拟制”而有人格。
换言之，现行法一方面确定特定原则，以其为准据；同时另一方面亦有时容认与原则相矛盾的现象。
承认机关人格，不过是一个实例而已。
然而“法的拟制”绝不是无中生有的。
拟制的根据，必须有与其相应的法律事实存在。
现时法律中人格拟制的体样，约有两种：第一是对于和其他人格者无依存关系的独立团体，拟制其为
人格者。
在这种场合之下的团体，多系虽具备独立的要素，不过仍缺乏一般人格者的诸要件的特殊部分。
如近时公法私法中议论其人格性的无权利能力的社团，就是这类的团体。
　　另外一种，就是对于和法人有关系的，在某种程度上被抽象化的个人，或个人的集合体，拟制其
为人格者。
在这种场合，承认被抽象化的个人或个人集合体为意思主体，但为了和法人的依存关系，是本质的存
在，所以通说不承认其人格性。
机关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
机关之被认为人格，其所根据的法律事实，是机关有机关的意思。
Schornstein以单纯的意思之力，为权利主体的一般要件，而肯定机关的人格，就是指摘了这一点。
　　然而关于权利的一般概念，依据通说，必须具备意思要素和利益要素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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